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京大旧宫镇销字﹝2026﹞100001号

当事人：北京南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911101157000633013）
    2025年10月20日，本行政机关对北京南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处置或覆盖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的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拾万(100000)元整（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大旧宫镇罚字〔2025〕100134号）。
[bookmark: _GoBack]经本行政机关重新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审查，认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程序存在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行政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撤销本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大旧宫镇罚字〔2025〕100134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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